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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區通行證申請系統 

【人員定期通行證註銷登記申請】 

操作手冊 

1. 功能說明：  
(1). 持有人因故離職、遺失、通行證到期不延長使用或其他變更資料需換發者，需辦理

進出港區之人員定期通行證註銷申請。  
(2). 申請人從網際網路上填寫申請單，附上相關附件證明，送出後由港務公司收件審查。  

2. 電子表單：  

Step 1：下載註銷切結書。  
   進入線上客服系統→點選知識庫→進入檔案下載區(8)→點選「通行證註銷切結書」進行下

載。  

[圖一]  

 
[圖二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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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圖三]  

 

Step 2：人員定期註銷登記  

點選右上角新增一筆資料。  

  

Step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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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3：透過關鍵字（通行證號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）搜尋。  
查詢到欲註銷之案件後在「方框處」點選會出現〔資料取得成功〕字樣，按下確定鈕會開

啟新表單。  
  

  
補充說明：  

1.  105 年以前申請之證件,在系統中若實際調無該筆資料則請將註銷切結書逕送(或郵寄)至原申辦

之港務分公司並請港務人員協助登記即可。  

Step 4：新增人員定期通行證註銷登記送件人根據資料將*必填欄位填妥(如圖一)。系統帶出所屬的

公司資料（統一編號、行號名稱、地址）。  
Step 5：應附證件  
       點選上傳檔案，申請人請在此上傳註銷切結書(如圖二)。  
Step 6：系統會自動帶出有關之人員資料(包含通行證資訊)。  

[圖一]  

 

Step3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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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圖二]  

 
Step 7：註銷原因  
       送件人需輸入註銷的理由才可辦理。 
Step 8：送出按鈕  
       系統檢核條件無誤後，儲存相關資料，並將單據送交港務公司處理人員。  
[圖一]  

 
人員定期通行證註銷申請操作說明完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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